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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年。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工人的

「十六跳」以慘烈的方式揭示了「中國製造」之下勞資關係的緊張、疏離與失衡，

隨之而來的是以廣東佛山南海本田汽車零部件製造有限公司工廠工人罷工為肇

始的罷工浪潮。從珠三角到長三角，一大批新一代年輕工人投入了爭取自身利

益的鬥爭，他們的行動代表�利益驅動的工人抗爭正在成為中國工運的主要形

態，這對工運的未來發展有�深遠的意義。

如果以「權利」和「利益」為參照，在市場轉型以來，中國的工人抗爭大體上

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道義經濟學」的抗爭，參與者是下崗工人。在這類

抗爭中，「權利」和「利益」並無明確分野，工人視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如

就業保障、工資、福利等）為權利，他們的抗爭是為了維護隨�舊經濟體制的解

體而消散的那些權利／利益，認為政府有「道義」責任保護他們的這些權利／

利益1。第二種是維權抗爭。中國的勞動立法（如1994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

動法》、200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確立

一系列的勞動者個人權利，包括合同、工資、加班費、工作條件等。但是，企

業違法現象普遍存在，因此，維護法律規定的權利成了工人抗爭的主要內容。

維權抗爭大量表現為個人尋求法律救濟，部分導致集體行動，主要通過司法途

徑解決2。第三種是以利益為取向的抗爭，也即爭取法定權利以外的利益，增加

工資是基本訴求，最近大量出現的罷工屬於這種類型3。

如果說「道義經濟學」抗爭已隨�國企改制的完成而逐漸消退，維權抗爭愈

來愈多地納入法律體制，那麼，日益增多的、以利益為訴求的抗爭就對當前的

勞動體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一挑戰的核心是工人的集體權利問題。中國的

勞動立法大體上解決了工人的個人權利問題，但如何保障工人爭取法定權利之

外的合理利益，尚未從制度層面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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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西方國家的勞資關係中，工人可以以個人身份通過法律維護權利（假

設相關法律已經存在），但鮮有可能以個人身份爭取利益；利益抗爭必定要訴諸

集體行為，而集體行動的合法性需要集體權利的保障。制度化的工人集體權利

是國家、勞工和資本關係平衡和穩定的基礎。沒有集體權利的法律規定和集體

權利運作的制度框架，工人的集體抗爭必然以無序、無規範和不可預測的方式

出現，也就是所謂的「野貓罷工」。因此，2010年的罷工潮的意義就在於將建構

工人集體權利的問題凸顯出來，國內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強調建立「勞動

三權」（即組織權〔團結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的重要性4。

在世界工人運動史上，工人的集體權利是如何建立的？本文首先將工人集

體權利的產生置於兩種不同政治形態下加以考察，即民主政治和威權政治，探

討工人集體權利產生的不同路徑，然後在比較的視野中來理解中國勞工權利建

構的諸多問題。

一　西方的道路：從一般公民權到工業公民權

以研究公民權理論著稱的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homas H. Marshall）把工人

的集體權利稱之為「工業公民權」（industrial citizenship）或「工業權利」（industrial

rights），這一權利包括了工人的組織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在西方工業社會

中，工業公民權的建立與一般公民權有�密切的關係。馬歇爾認為公民權有

三個要素，第一個是民權／自由權（civil rights），其中包括了言論、結社、宗

教、財產和契約的自由；其次是政治權利，即普選、政治參與、組織政黨等權

利；最後是社會權利，即社會福利、教育等社會權利。以英國為例，馬歇爾指

出這三個要素在歷史上是依次出現的：在十八世紀，民權／自由權已經出現，

十九世紀是爭取和確立政治權利的年代，而社會權利則是二十世紀的現象，是

政黨政治和工人運動影響下的產物。所以從歷史上看，公民權利的形成分成三個

階段：從邏輯上看，是先有民權／自由權，然後產生政治權利，民眾有了政治

權利，才能通過選舉和各種運動影響立法和政府政策，產生社會權利5。

從歷史進程來看，西方社會的工業公民權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紀逐步形成

的，是工人運動的產物。但是，爭取工業公民權的工人運動是以民權／自由權

以及政治權利的存在為前提的，正是這些權利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工人在資本

主義發展初期就有�初步的組織自由和集會自由，工會組織的出現就體現了勞

動者民權／自由權的集體運用。因此，民權／自由權的存在對工人運動的產生

很關鍵。湯普森（Edward P. Thompson）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提到，英國第一個工人組織——倫敦通訊社（London

Correspondence）的出現，就是因為英國人天生有一種權利的觀念，有一種反對的

傳統6。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說過，沒有出版自由、結社、集會權，就不可

能有工人運動7。這個論斷就反映了民權／自由權同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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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權／自由權是一種憲政權利，並未能自動生成工業公民權，即工人

集體權利。雖然民權／自由權已經存在、工人運動已經興起，但這並不意味�

工人自動享有法律上的組織權和罷工權。西方國家在工人運動的初期，國家的

建構還處在初始階段，沒有基本的勞動立法，也不存在專門處理勞動關係的政

府部門和機構。勞動關係是按照市場的原則由勞資雙方自行處理，一旦遇到爭

議便由法院解決，所以法院在處理工業衝突的過程當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

角色。但長期以來，西方的司法體制一直壓制工人運動。既然已經有民權／自由

權，為何法院還要打壓工人運動？原因在於民權／自由權存在內在的矛盾8。結

社自由意味�工人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由聯合，爭取他們的利益，但是民權／

自由權也包括了契約自由和財產權自由。

以美國為例，當時主流的司法見解是完全站在資本這一邊的，認為勞資雙

方的工資契約是自由契約，是受法律保護的。用聯合或罷工的方式來向僱主要

價，或試圖修改僱工條件，實際上是破壞了契約自由和財產關係。而且，法院

還認為，罷工糾察線侵犯了那些不願罷工、願意工作的工人的自由。在無數的

勞動爭議中，法院都是以「刑事共謀」判工會敗訴，對罷工發出禁制令；武力彈

壓工人罷工也經常發生9。聯邦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在1883年認為，罷工已經成為

一種嚴重的罪惡，是一種嚴重的犯罪行為，不僅破壞財產、破壞個人權利，也

傷害共謀者本身。他說：「毫無疑問，沒有一個法院應當鼓勵任何的工人聯合，

這會摧毀社會，毀滅法律和自然權利。」bk總之，法院認為罷工和組織會顛覆財

產權，而財產權在美國的法律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當時許多工會領袖和進步知識份子認為，法院限制工人集體權利的做法同

美國的共和理念和公民的憲法權利是衝突的，這一衝突就是美國所謂的「勞工問

題」（the labor question）。在存在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社會，拒絕工人聯

合的權利，是缺乏正當性的。結社自由在當時的美國已是一個人們普遍接受的

原則，要從法律上強制地在工人聯合和結社自由之間劃一道界限，把兩者區分

開來，不僅在概念上是荒謬的，在政治上也是困難的——在民主制下，政治權

利的存在使得工人可以用選票表達訴求，在許多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選區m，國

會議員不得不公開反對保守的司法偏見，支持工人擁有集體權利bl。而且，由於

結社自由的存在，社會上出現許多支持工人權利的政治運動。因此，儘管法院

長期打壓工人運動，但是工人運動還是在向前發展，因為憲法公民權利的存在

使得工人仍然有空間推動工業公民權的運動。

美國當時最大的工會組織——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勞聯）的領袖試圖從現存的法律框架中解決問題，他們認為從憲法和普通法的一

些基本原則可以推導出工人聯合並不違反契約自由的結論，而且同自由競爭完

全吻合。他們認為，工人是單個個體，工會把他們組織起來，就像一間公司一

樣，也可以參與市場競爭，不違反自由競爭的原則。勞聯和有關律師還運用美

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來爭取工人集體權利，這條修正案是有關廢除美國奴隸

制的，其中提到要終止苦役和強迫勞役，因為這是奴隸制最主要的特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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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律師指出，奴隸之所以為奴隸，是因為他不可以隨意離開工作場所。如果

現在不讓工人罷工，不讓工人為了合理的訴求而停止工作，不讓工人為了自己

的利益同工友聯合，那無異於強迫勞役，把工人當做商品和私人財產，違反了

第十三條修正案。這一理據得到許多國會議員的認可，他們認為法院的許多判

決的確有強制勞役的含義，在逐步侵蝕第十三條修正案bm。

在工人運動的推動下，美國國會終於在1914年通過了《克雷頓法案》（Clayton

Act），規定任何法庭在勞資爭議當中都不能使用禁制令。1932年又通過了《諾

瑞斯—拉瓜迪爾法案》（Norris-LaGuardia Act），這個法案規定工人有加入和退出

工會的自由，僱主不得干涉；以不加入工會為條件的僱傭契約在聯邦法庭上無法

律效力；同時剝奪聯邦法院對和平罷工、集會、糾察和公布勞動爭議事實的行動

發布禁制令的權限。除非當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否則法院不可對工業行動

發布禁制令。自從這個法令頒布以後，法院在勞動爭議當中的角色逐漸淡化。

1935年誕生了一個最具歷史性的法律，就是《瓦格納法案》（The Wagner Act，

也叫《國家勞動關係法》）。這個法律被稱為「工人運動的大憲章」（Labor's Magna

Carta），由於它的出現，才正式奠定了美國工業關係的基本框架，工業公民權得

到了全面的確立和保障，包括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它對僱主的不當勞

動行為（unfair labor practice），如干預法律保障的僱員權利、拒絕談判、歧視工

會成員、試圖控制和干預工會等，也做了明確規定。這個法律還促成了美國

第一個專門處理工業關係的聯邦機構——全國工業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的建立。至此，美國通過立法調整了法律秩序，解決了工人的

憲法權利與財產和契約自由之間的矛盾，以工業公民權為基礎的美國工業關係

制度框架得以建立，勞資關係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

西方其他國家確立工人運動合法性的道路與美國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是在

憲政自由的框架下進行的。憲政自由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資本的強勢和國家司

法對財產權的偏袒，曾導致了憲政中的民權／自由權無法在勞動關係中真正實

現，勞動者無法在生產領域和工作場所享有公民權利。經過漫長的工人運動和政

治鬥爭，才突破了這一限制，在民權／自由權的基礎上建立了工人集體權利。

工業公民權是一般公民權在工人階級這個特定群體中的延伸，也可以說是

對這個階級的一種特殊的權利安排，是對資本主義勞動契約關係的形式上平等

的重要矯正。在性質上，工業公民權同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一樣，是一種

能動權利，即工人可以利用它爭取利益和新的權利，改善和提高勞動標準。如

果說，爭取集體權利的鬥爭是以民權／自由權的存在為前提，是西方民主國家

工人運動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另一個重要特點則是，爭取集體權利與爭取個人

權利的鬥爭是同時進行的，是雙重要求，或者可以說，追求集體權利的基本動

因是為了實現個人經濟權利。因個人無法同資本抗衡，也因在資本主義發展初

期，國家尚未實行保護勞工的立法，所以集體權利成為工人爭取和維護個人經

濟利益的根本保障。事實上，在國家立法保護工人之前，工人主要依靠集體行

動來改善經濟狀況和工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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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威權國家：民主轉型和工人集體權利

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在威權主義體制的後發展國家，民眾普遍缺乏有實

質意義的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工人自然也無集體權利。但由於國家對社

會，特別是對工作場所的控制和滲透程度較低，工人運動仍有形成的空間和機

會。如拉美國家、南非在二十世紀初就出現了有組織、有規模的全國性工人運

動bn。在資本主義工業化較晚的國家，如韓國，也在經濟開始起飛的較短時間內

出現了工人運動。

一般而言，在實現民主轉型之前，威權政權都懼怕工人擁有強大的組織，

擔心其對政治秩序構成威脅，因此嚴厲限制工人的集體權利，打壓工人運動。

特別是許多右翼威權政權，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影響，保障資本積累和投資環

境，對工人運動採取鐵腕手段，甚至進行血腥鎮壓，逮捕和殺害工會領袖bo。在

相對溫和的威權國家，政權則用國家統合主義的方式對工會運動進行吸納，以

達到控制的目的，防止其政治化和激進化bp，但在這一體制安排下，工人實際上

並無真正的集體權利。

雖然在這些國家中，爭取經濟利益的工人運動時起時伏，但爭取集體權

利的鬥爭是伴隨�民主化運動而興起的。民主化運動激發了全社會爭取公民

權利（即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鬥爭，也為工人運動提供了爭取集體權

利的政治契機。在許多國家，工人運動是推動政治轉型的重要力量。如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提到，工人大罷工加劇了

巴西、智利等國威權政權的合法性和管治危機，加速了政府與反對派對話bq。

與此同時，罷工活動也使得工人集體權利引起關注，如1970年代末的巴西

大罷工，將工會自由的問題帶入了政府與反對派政治對話的議程。在韓國，當

全斗煥在1987年6月接受了反對黨的總統直選訴求後，沉默許久的工人運動突然

爆發出來，要求集體權利，同時也要求改善經濟狀況；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正

式賦予了工人組織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巴西、阿根廷、智利、南非等國

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也完成了相應的立法，賦予工人完全的集體權利，同時還

通過了保障工人個人經濟權利的立法。

簡言之，威權國家中工人集體權利的建立與西方民主國家完全不同。西方

民主國家是在憲政的框架下，實現公民權利在勞動關係中的擴展。民權／自由

權和政治權利的存在是爭取工業公民權鬥爭的前提，也是這一鬥爭的武器。從

歷史發展的順序來看，工業公民權是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衍生物。在威

權國家，工人集體權利的建立則是全面政治轉型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爭取

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的社會鬥爭與工人爭取集體權利甚至個人權利的抗

爭，幾乎是同時發生的，工人爭取集體權利的運動是社會整體爭取政治權利和

公民權利鬥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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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集體權利的政治契

機。爭取民權／自由

權和政治權利的社會

鬥爭與工人爭取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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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幾乎是同時發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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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西方民主國家和後發的威權國家中工人爭取集體權利的路徑完全不

同，但它們的不同經歷揭示了一個共同的事實：一個國家的工人集體權利的建

立，同社會中的民權／自由權的存在和政治權利的存在與發生是不可分割的。

最低限度，工人的聯合必須依靠結社自由。

三　中國：勞動者個人權利——然後呢？

由於歷史條件和制度環境的不同，中國勞工權利建構的方式有別於其他國

家。中國並不像西方那樣，民權／自由權和政治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因而缺乏

西方工人運動發生的初始條件和發展環境。中國政府又具有遠遠超過一般威權

政府的控制和滲透能力，工人自主運動的空間幾乎不存在。此外，中國也沒有

面臨政治轉型，因而沒有爭取公民權利和工人集體權利的社會生態。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差別是，無論是西方民主國家

還是後發的威權國家，工人運動出現時，國家的勞動體制建構還處在初始階

段，無法對工人運動實行全面的控制。而中國正好相反，在資本主義經濟關係

開始發展的時候，國家早已存在一個非常強大的勞動體制，其基本特徵之一是

由官方工會統一代表工人利益，限制工人集體權利。這個體制的預先存在，使

得國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能夠處在先發制人的有利位置，制約工人行

動，並有可能以其他國家無法做到的方式，有效地抑制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不

可避免的勞工動員情形br。

當然，組織控制並非唯一抑制工人行動的方式。事實上，在限制集體權利的

制度框架下，中國已基本建立了一個在相當程度上囊括勞動者個人經濟權利（如

工資、合同、加班、勞動條件和福利等）的權利體制，從而進一步提升了國家限

制、防範和化解工人動員的能力。這個權利體制對工人運動有�多方面的影響。

工人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改善工人經濟狀況。如前所述，在西方國家，

工人追求經濟利益是推動爭取集體權利的強大動因，國家的保護性勞動立法是

在工人運動的長期鬥爭中產生的。但中國政府能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後相對較

短的時間內，就比較主動地通過保護性立法規定工人的各項經濟權利。雖然法

律的實施在各地或具體企業中仍存在嚴重問題，但至少從宏觀的社會經濟層面

消解（或推遲）了曾在其他國家激發起工人運動的一些誘因，同時也可能弱化了

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動因，因為只有爭取階級整體權利的要求才會導致階級認

同和行動（例如，在西方工運史上，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就是一個可以聯合和動員

工人階級整體的一個訴求，而在中國這一訴求不大可能形成）。當個人經濟權利

已經在法律上得到確立，維護權利就成了工人的主要訴求，而維權訴求通常是

局部的和針對特定企業的，因而難以激發整個階級的集體性動員。

以個人經濟權利為核心的勞動權利體制趨向於弱化集體權利的必要性，消解

工人運動。在這一體制下，任何涉及法定權利的爭議，都需要憑藉工人個體的努

在限制集體權利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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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過司法途徑尋求解決。工人固然受益於目前的勞動法律，但許多工人因缺

乏資源、時間、精力和法律知識，無法在漫長的仲裁訴訟過程中與強勢的資本對

抗和糾纏。如深圳的一個非政府勞工組織（NGO）在研究了當地的《勞動合同法》實

施狀況後指出，需要工人以個體身份維護權利的制度，「虛擲工人的力量，消耗

工人的意志」，「分化工人的集體力量」bs。在許多地方，拖欠薪金和加班費等違

法行為也經常導致工人集體抗議。但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會採用「分拆」的方

法，將集體案件分解為個人案件，這種分案處理的方法據說有技術上的便利，但

客觀上它將集體性質的問題個體化，瓦解了工人的集體行動和集體權利意識。

中國勞動權利體制建構的意圖是要通過系統的個人權利立法來保障勞動者

的利益，經由司法程序保證權利的實施。毫無疑問，這些法律對於工人來說十

分重要，工人也的確能從中受益。但是，這樣一種權利體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

勞資力量失衡的狀況。企業違法現象的普遍存在本身就足以說明，在沒有工人

集體權利制約的情況下，資本濫權就難以避免，工人的法定個人權利隨時可能

遭到踐踏，而司法干預亦不足以承擔起改善中國勞工狀況的重任。因此，試圖

單獨地用規定勞動者個人權利的方法來保護工人利益，不符合勞資權力關係的

本質要求，無法真正從根本上保護工人的利益。個人權利是一種「被動權利」，

只能享用和消費，無法形成制約資本的力量。只有通過集體權利的「賦權」，工

人才能跟他們利益攸關的勞動關係產生真正的影響，才能有效保障他們已經得

到的權利，更重要的是，才能爭取法定個人權利以外的利益。

2010年在中國出現的罷工潮是對目前勞工權利體制的一項重大挑戰。許多罷

工的主要訴求是增加工資。顯然，這並不是工人的法定權利（即最低工資標準）受

到侵害，而是工人希望得到法定權以外的利益。這些罷工事件凸現出幾個問題：

第一，法定勞動標準是最低標準，並非確定勞動者分享經濟剩餘的合理標

準。許多企業的集體勞動合同直接將《勞動法》條文搬字過紙，把工人待遇壓在

法定的最低限度。罷工潮的出現說明工人已難以長期忍受低工資；換言之，以

增加工資為目標的集體行動已經超出了「維權」的範圍，挑戰了目前《勞動法》規

定的勞動標準。其次，既然工人的利益訴求不涉及法定權利，就不可能通過司

法途徑解決，只能通過適當的制度安排由勞資雙方談判獲得共識，這是許多市

場經濟國家採用集體談判制度的根本原因。在這些國家，罷工是集體談判失敗

後工會採用的制衡資本的最後手段，而在中國，罷工則反映了談判制度的缺乏

和勞資關係的非制度化，是工人利益表達無序的表現。第三，利益爭議觸發的

罷工表明了工人集體權利的必要性。與資方談判的前提是工人要有自己的組

織，能夠向資方有效和有序地表達集體意志，必要時向資方施加壓力。

在去年的罷工潮以後，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都在積極推動建立集體談判制

度，希冀用制度化的方式來解決工資爭議，穩定勞動關係。草擬的相關條例引

起各方的熱烈討論，學者對許多具體安排提出了不少意見。但一個常常被迴避

的核心問題是，誰是代表勞動者的談判主體。這個問題在絕大多數實行集體談

判的國家是不言而喻的，即由工會代表。中國力圖建立的集體談判制度，似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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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但眾所周知的是，由於體制上的限制，中國工會實際上難以承擔自主地

代表工人利益的角色，特別是企業工會，因在組織和人事上完全依附和受制於管

理層，所以基本上不可能代表工人進行有實質意義的談判。換句話說，在目前官

辦工會的架構下，工人尚無真正的組織權，工人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代表bt。

在沒有組織權的前提下進行集體談判，效果究竟會如何是令人置疑的。

如前所述，勞動者集體權利的三個要件是不可分割的，必須共同運作，才

能有效，但「勞動三權」中組織權是核心和基礎。歷史上，工人運動是先產生組

織，然後才有罷工和談判；邏輯上，組織權是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的必要條

件，沒有組織權，談判就沒有主體，行動就沒有領導。因此，在工人缺乏組織

權和利益無法得到有效代表的情況下建立的集體談判制度，其有效性和可持續

性都難以保證。

地方政府對罷工潮的另一個反應就是試圖通過提高最低工資來平息工人的

不滿。毫無疑問，提高最低工資是值得歡迎的，最低工資水平本來就該反映地

區經濟增長的程度。因此，最低工資的提高是工人罷工帶來的重要成果。但

是，單純依靠這個方法來穩定勞動關係，恐怕也只是權宜之計。即使最低工資

準確反映了地區的經濟水平（且不說在勞資權力關係失衡的情況下），最低工資

的執行也會存在許多問題；由於各個企業盈利狀況不同，工人對工資期望值不

可能停留在法定的最低水平，要求增加工資的訴求仍會此起彼落，不斷出現。

因此，重要的是不僅要確定和調整最低工資，而且還要建立制度框架，使工人

能爭取合理的利益。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論點——工人需要集體權利。在工人

罷工後政府提高最低工資的做法，反映了中國勞工權利的建構的基本思路，即

國家可以努力改善勞動者的個人法定權利，但拒絕給與集體權利。這種做法是

否能帶來勞動關係長遠的穩定，仍是未知之事。

四　結語

在世界工運史上，勞工權利的建構有兩個基本的模式，西方多數國家是在

已經存在基本公民權的基礎上，通過工人運動爭取到了集體權利或工業公民

權，工人集體權利是一般公民權利的延伸和擴展。工人運動在爭取集體權利的

同時爭取個人權利，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工人集體權利的制度化和對國

家政策的影響力是個人權利得以立法、普遍實現和得到保障的重要條件。在許

多威權國家，民主轉型創造了工人爭取集體權利的政治機會。民主轉型意味�

民眾對公民權利的爭取，這一普遍性的社會和政治鬥爭帶動了工人爭取集體權

利的運動。因此在這些國家，一般公民權和工人集體權利是在政治轉型中同時

建立的，許多個人勞動權利的立法也得益於這個過程。

中國則代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模式，即國家對勞動者個人權利積極立法，

但卻限制他們的集體權利。確立勞動者的法定個人權利對保障工人利益無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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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於工人處於無組織狀態，勞資權力關係仍然嚴重失

衡，許多僱主依舊可以無視和踐踏工人的法定權利，工人主要只能依靠個人力

量尋求司法途徑維權。隨�大量無法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的利益爭議的出現，集

體權利的重要性日益顯現，沒有工人的集體權利和吸納這種權利的制度安排，

在發生工資或其他利益爭議時，無序和突發的罷工難以避免。

利益爭端源於「分餅」訴求，因而是持續的和非靜止的，即使企業讓步、同

意加薪，也不能保證工人今後不會因新的訴求而再次採取集體行動。大連開發

區十多家日資企業曾於2005年8月至10月爆發了要求加薪的連鎖罷工，參與工人

達兩萬，工人行動完全拋開了企業工會。在開發區工會的努力調解下，事件以

企業同意加薪而平息ck。雖然開發區工會以危機處理的方式就事論事地解決了這

一工潮，但卻沒有留下任何制度性的安排。時隔五年，這種突發性的罷工於

2010年5月再次爆發，而且規模更大，波及七十三家企業，七萬多工人參與cl，

開發區工會只得再次進行危機處理。可以預料，沒有基本反映勞資關係力量平

衡的制度安排和通過談判吸納工人利益訴求的機制，類似的工潮未來仍會在各

地反覆出現。

2010年是中國工運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罷工潮的發生讓我們有必要重新

審視中國勞動關係的基本架構和勞資的權力關係。平心而論，中國政府對於勞

動者個人權利的立法並不懈怠，而且這方面的立法相當先進，但光靠個人權利

的立法是否能實現勞動關係中更大程度的公平和正義，保持勞動關係的長期穩

定；或者，在沒有組織權的情況下，是否能實現有效的集體談判，都仍然是個

問題。許多國家工人運動的歷程顯示，工人的集體權利是對資本強權的制衡，

工資和利潤的分割，不僅僅取決於供求關係，同時也取決於勞動和資本的力量

對比，沒有集體權利，工人只能處於弱勢。因此，如何建構工人的集體權利，

是中國勞動關係面臨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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